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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毕业生
就业工作考核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（修订）》

已于 2020 年 7 月 9 日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

2020 年 9 月 21 日

中南林发〔2020〕48 号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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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
法（修订）

为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手工程”，充分发

挥各学院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

建立责任明确、管理规范、协调良好、运行高效的“学校统

筹，校院联动，以学院为主”的毕业生就业工作体系，不断

提高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与服务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；

（二）坚持工作绩效与发展进步并重的原则；

（三）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；

二、考核内容

各学院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考核内容包括：就业管

理、就业教育、就业市场、工作绩效。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1

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评估指标体

系》和附表 2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考核

评估指标体系》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指标体系”）。

三、考核方法

本科和研究生年度毕业生就业考核工作分别由招生就

业处和研究生工作部组织实施，分为学院自评、学校考核和

总结表彰三个阶段，每年 12 月底前完成此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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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院自评。各学院对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、工

作举措、主要成绩、特色工作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全面总结，

并按照《评估指标体系》进行自评打分。

（二）学校考核。招生就业处和研究生工作部分别负责

考核各学院本科毕业生、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工作。

（三）总结表彰。学校每年评选一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

和先进个人，并召开就业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，对就业

工作进行总结，对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。

四、奖惩措施

（一）考核分在前 1/3，初次就业率达到责任目标值的

学院，可申报“就业工作先进单位”。获评 “就业工作先

进单位”的，招生就业处和研究生工作部在下一年度分别增

拨 10000 元和 3000 元就业经费。

（二）考核分在前 2/3、初次就业率达到责任目标值的

学院，且工作有特色、有创新或就业工作较往年有明显进步，

可申报“就业工作优胜单位”。获评“就业工作优胜单位”

的，招生就业处和研究生工作部在下一年度分别增拨 5000

元和 2000 元就业经费。

（三）热爱就业工作，表现突出的就业工作人员和对就

业工作有突出贡献的教职工可申报“就业工作先进个人”。

获评“就业工作先进个人”者，给予 1000 元奖励。

（四）对在就业工作中存在教育部规定的“四不准”情

况的(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

同；不准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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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；不准将毕

业生顶岗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)或在毕业

生就业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学院，除取消先进单位和个人

的评选资格外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，并在一定范围

通报批评。

（五）考核结果作为专业结构调整和下达招生计划的重

要参考依据。实行招生与就业联动制度，对初次就业率低于

学校初次就业率的本科专业，核减下一年度招生计划；对连

续两年初次就业率下降 5 个百分点以上的本科专业，采取隔

年招生，直至停止招生；对连续两年毕业研究生初次就业率

下降 5 个百分点以上的学科、专业类别（领域），核减招生

计划。

（六）对初次就业率低于全省初次就业率的学院，将相

应核减下一年度就业经费，每低于 1%扣减就业经费 10%，最

多扣减 50%。

（七）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名额不超过学院总

数的 1/3，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优胜单位名额不超过学院总

数的 1/4。各学院可按不超过本科毕业生人数 5‰的比例推

荐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，但考核分在前 1/3，初次

就业率达到责任目标值的学院可增加 1 个推荐名额。

（八）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名额不超过培养学

院总数的 1/4，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优胜单位不超过培养学

院总数的 1/5。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各培养学院可

推荐 1 名，但考核分在前 1/2、初次就业率达到责任目标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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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毕业生人数超过 100 人的学院，可增加 1 个推荐名额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招生就业处、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；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9 日印发


